
  

國家教育研究院臨時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 
（考核期間：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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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處： 

單 位 主 管 具 體 建 議 事 項 （ 有 進 行 面 談 時 ， 請 記 錄 及 簽 章 。 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處： 

院長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（有進行面談時，請記錄及簽章。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處： 

備註 甲等：80分以上，未滿 90分。乙等：70分以上，未滿 80分。丙等：不滿 70分者。 

 

附表 2 


